
公民个人：

1.杨忠会，男，1992年 2月 6日出生，回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郑旗
乡南山行政村下地湾自然村 02号，公民身
份号码：642222199202063212。欠款金额
共计41623元。

2.齐建国，男，1984年 1月 5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泰和
地 中 海 9-1-2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02198401051233。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25681元。

3.李波，男，1980年 11月 30日出生，回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宝庆
国际花园小区 1-2-301室，公民身份号码：
640103198011300931。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10075元。

4.沙海龙，男，1995年 11月 10日出生，
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良
田 镇 光 明 村 2 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11199511103138。姚桂霞，女，1999年
2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金凤区良田镇光明村 2 队，公民身份号
码：64222119990201110X。欠款金额共计
15125元。

5.徐胜利，男，1962年11月2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丰登
镇联丰村三队 43 号，公民身份号码：
640122196211021216。欠款金额共计 3075
元。

6.马海东，男，1977年 2月 7日出生，回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城镇
散 居 59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11197702072419。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215011.95元。

7.王旭东，男，1984年3月19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岗
镇通伏村七社 32 号，公民身份号码：
64012219840319273X。欠款金额共计7675
元。

8.赵永强，男，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一品
尚 都 B27-4-5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22197112062017。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14597元。

9.贾智杰，男，1997年2月20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和平
新 村 7-1-404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204199702200012。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102499元。

10.孙海梅，女，1975年 3月 15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月
湖荣庭 16-2-1002 室，公民身份号码：
640122197503150065。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17510元。

11.王晓龙，男，1988年 6月 20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永
泰花园南二区 4-3-401，公民身份号码：
64012219880620001X。欠款金额共计6360
元。

12.毛玉勇，男，1980年12月11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
运 村 6 社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11198012110910。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3248.73元。

13.樊立成，男，1977年11月13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博
雅 家 园 9-1-1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2221197711131951。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20911元。

14.谢瑞，男，1988 年 1 月 5 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岗
镇 通 义 村 六 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22198801052716。欠款金额共计 6075
元。

15.杨喆，男，1994年 2月 15日出生，回
族，原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
康乐小区 31-2-401 号邶-91，公民身份号
码：640381199402150314，现住址不详。欠
款金额393287.39元。

16.唐淑霞，女，1965年9月5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锦林水岸
5-1-2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152921196509050821。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102336元。

17.段立学，男，1982年2月2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洪广
镇芙蓉鑫苑小区 6-1-401 室，公民身份号
码 ：640300198202020213。 欠 款 金 额
112234元。

18.贾友旺，男，1996年9月4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海亮五号地
2-1-3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71525199609045031。欠款金额10050元。

19.吴超，男，1989年 3月 20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华府
万 和 城 4-1-2403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323198903201812。欠款金额：3069元。

20.陈朝想，男，1984年 7月 12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塞
尚府邸青年城公寓1102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327198407120952。欠款金额：8550元。

21.秦永峰，男，1985年 1月 11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御

景 世 家 6-2-4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12726198501116911。欠款金额：11065
元。

22.余娜，女，1988年 10月 5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御景
世 家 6-2-402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22198810052427。欠款金额：11065
元。

23.杨立明，男，1983年3月2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立岗
镇银星村九社 49-2 号，公民身份号码：
640122198303022418。欠款金额：308515
元。

24.王军明，男，1978年9月2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森林
海 小 区 7-1-2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2226197809021613。欠款金额：23245
元。

25.海东雨，男，1996年 8月 18日出生，
回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上
桥镇友谊东路锦都城 16-2-802室，公民身
份号码：642221199608183250。欠款金额：
3675元。

26.罗昌荣，男，1970年11月28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北
大街粮食局综合楼 1单元 202 室，公民身
份号码：64212419701128001X。欠款金额：
17591元。

27.张琛，男，1970 年 1 月 6 日出生，汉
族，公民身份号码：642101197001060035，
现住址不详。欠款金额：231497.47元。

28.何建川，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
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桃
林 花 园 11-3-1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2219681227151X。欠款金额：51373
元。

29.王金龙，男，1968 年 11 月 2 日出
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海城
镇武塬行政村小自然村 001 号，公民身份
号码：64222219681102061X。欠款金额：
530179.60元。

30.郑兵，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客运
家 园 5-4-4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22726197910280373。欠款金额：40923
元。

31.曹云，男，1992年10月11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瑞士
花园 A2 号楼 1 单元 1802 室，公民身份号
码 ：640300199210110096。 欠 款 金 额 ：
36227元。

32.孙瑞，男，1989年 9月 18日出生，汉
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三鑫亚龙湾7
号 楼 4 单 元 5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40122198909180090，欠款金额121311元。

公司法人：

33.宁夏宗达房车制造开发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099526343X，法定代表人：陈勇
良，公民身份号码：640202196812300536），
欠款金额：169345元。

34.宁夏云海洗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22MA75WKAC5F，法定代
表 人 ：苏 婳 婳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10404199510181027），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德胜工业园区唐宁路 5 号，欠款金额：
965850.66元。

35.银川朝奋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04670409681N，法定代表
人 ：池 天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62222319700203041X），欠款金额：21916
元。

36.宁夏辰昊阳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
丽景商贸城 22号商铺 114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63526685570。欠款金额
共计852652元。

37.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
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德胜工业
园区109国道（双瑞汽车城内），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22694326864F。东方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
街道环城东路 7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146214036M。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4431894.26元。

38.宁夏鑫建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
枕水花园东门营业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1100799938445A。 欠 款 金 额 共 计
383611元。

39.宁夏杞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
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工业
园区穆园路北侧3幢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33964487833。法定代表人：田
自军，系该公司总经理。欠款金额：
110554.40元。

40.山东招鑫矿山机械集团公司，住所
地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70685720790282W，法定代表人：高
学敬，身份证号码：370624196012062618，
系该公司总经理，欠款金额：302492.51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送达公告
为了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对本院立案执行的有能力拒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现集中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

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www.court.gov.cn查看）。 同时向公安、工商、房管、国土、建设、规划、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招投标单位等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予以通报，对其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
资质认定等方面给予信用惩戒，对其相应的行为予以限制，并请社会各界对其进行监督。

本院受理社会公众对下列被执行人的财产及线索举报，举报人可拨打本院执行指挥中心电话（18161511740、0951-3803878）进行举报，本院将根据举报内容和执行款、物实际到位情况，给予举报人适当奖励。本院对举报人予以保密。
被执行人已全部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可以将其有关信息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中删除。
本公告一经公布，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的决定书一并送达。

2022年9月9日

催收通知书
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郭泊

东、田宏志、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

2013年11月15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
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
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我中心借款150万元，双方还
对借款期限、利率、罚息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宁夏亿源建材有
限公司、郭泊东、田宏志、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
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借
款本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依约向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放了
贷款，但借款人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却未履行还本
付息义务，各保证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

鉴于此，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在此公告通知
上述借款人、保证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担保责任。（联系人：
庞经理15729505323）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2022年9月9日

催收通知书
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郭泊

东、田宏志、王波、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

2014年5月4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夏
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宁夏
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我中心借款150万元，双方还对借
款期限、利率、罚息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
郭泊东、田宏志、王波、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与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
本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
业信贷中心依约向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放了贷款，
但借款人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各保证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

鉴于此，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在此公告通知
上述借款人、保证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担保责任。（联系人：庞经
理15729505323）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2022年9月9日

催收通知书
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郭泊

东、田宏志、王波、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

2014年5月4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
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宁夏亿源建材
有限公司向我中心借款100万元，双方还对借款期限、利率、罚息等
进行了明确约定；同日，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郭泊
东、田宏志、王波、石嘴山市三联实业有限公司、武敬轩、姚晓昱与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本
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
业信贷中心依约向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发放了贷款，但借款人宁
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各保证人亦未承担担保
责任。

鉴于此，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在此公告通知
上述借款人、保证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担保责任。（联系人：庞
经理15729505323）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2022年9月9日

催收通知书
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郭泊

东、田宏志、王波、武敬轩：

2014年1月3日，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夏
亿源建材有限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宁夏亿源建材有限
公司向我中心借款100万元，双方还对借款期限、利率、罚息等进行了
明确约定；同日，宁夏西北祥龙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郭泊东、田宏
志、王波、武敬轩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签订《保证
合同》为上述借款本息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依约向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公司发
放了贷款，但借款人宁夏亿源建材有限公司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各
保证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

鉴于此，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在此公告通知上
述借款人、保证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企业信贷中心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担保责任。（联系人：庞经理
15729505323）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

2022年9月9日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

期五）15时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依法对罚没

改装车辆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标的物以实

际现状为准。整体参考价13600元。

有意竞买者需请于2022年9月15日17时
前交纳保证金5000元，提供相关资质持交款凭

证到我公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

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 13895011215

（0951）6875587

（2022）宁0303民初1267号

马建华：

本院受理原告马买席与被告马建华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303民初126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准予原告马买席与被
告马建华离婚；二、婚生女马玉琴、马玉静、马玉霞由原告马买席抚养，被告马建华承担
婚生女抚养费300元/人/月，自2022年9月开始起算，2022年9月至12月的抚养费36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予以支付。自2023年开始，于每年1月1日前一次性
支付当年抚养费，直至三个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三、被告马建华有探望婚生女马玉
琴、马玉静、马玉霞的权利，原告马买席有协助探望的义务；四、驳回原告马买席其他诉
讼请求；五、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建华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884号

刘耀红：

原告何虎子诉被告刘耀红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303民初88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准予原告何虎子与被告刘耀红离婚；
二、婚生长女何金莲由原告何虎子抚养，被告刘耀红支付抚养费每月300元，2022年3月至
12月期间孩子抚养费共计 3000元，由被告刘耀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
以后每年的抚养费3600元由被告刘耀红于当年的1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直至孩子年满
十八周岁止；三、被告刘耀红有探望孩子的权利，原告何虎子有协助探望的义务；四、驳回
原告何虎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何虎子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刘耀红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505号

石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壁信用卡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
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石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
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9998元，支付截至2022年5
月 9日的利息、违约金、滞纳金费用 1988.33元，共计 11986.33元。以后产生的利
息、违约金、滞纳金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99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石壁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王礼：

本院受理原告李婷与被告王礼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521
民初1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李婷与被
告王礼离婚；二、女儿王昱瑶（2019年 2月 27日出生）
由原告李婷直接抚养,抚养费由原告李婷自行负担。
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480元，共计680元，由被告
王礼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本报讯（记者 翟迎春 通讯员 海
涛）“现在公安服务真是便捷高效，我
前几天办的身份证，今天在自助领证终
端上就能自己操作领取，不到一分钟新
身份证就拿到手了。”9月 7日，市民刘
女士对受邀观摩的代表说。

当日，中卫市公安局开展以“喜迎二
十大·忠诚保平安”为主题“开放日”活
动，邀请警风监督员、媒体记者、企业职
工、社区工作人员、群众代表共 25人走
进警营、了解警事、监督公安工作，并倾

听、征集代表们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
受邀代表参观了中卫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局，感受了中卫公安借力智能化
科技手段“智慧大脑”，实行网上勤务、
视频巡逻、定点执勤路面巡控相结合的
互动勤务机制，体会了公安交管工作实
现的新突破、取得的新成效。

在沙坡头区分局城东警务室，受邀
代表对城东警务室结合辖区实际情况，
以四季鲜市场综合整治为切入点，创建

“1+6+X”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模式，配套

建立“联勤、联防、联巡、联管、联控、联
调、联打、联宣”的“八联”机制，采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
一体、企商联调模式，推动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更加及时高效的做法给予高度
好评。

受邀代表还先后观摩了中卫市公
安局旅游警察分局、中卫市公安局 110
情指中心、中卫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等
单位。

座谈会上，受邀代表畅所欲言，肯

定了中卫公安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
安宁、服务经济发展所展现的公安力
量、作出的公安贡献，并结合公安实际
及个人感悟，从预防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交通管理整治、社会治安维护、从优
待警、强化公安宣传等多方面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建议。

中卫市公安局以“开放日”为契机，
对受邀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诚恳接受，
不断提升服务质效，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护航经济发展。

“这是我入职后第一次参加
廉洁警示教育，一个个案例发人
深省。作为一名银行员工，更应
该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做到知底
线、存敬畏、守法纪，认真踏实做
好本职工作。”建行宁夏区分行营
业部新入职员工参加廉洁警示教
育后感慨地说。

为倡导清廉金融文化，教育
引导青年员工筑牢遵纪守法、廉
洁从业防线，近日，建行宁夏区分
行纪委驻分行营业部纪检组组织
召开新员工廉洁警示教育会，通
过讲廉洁教育课、观看警示教育
片等多种方式，帮助新入职员工
做好职业角色转变，扣好职业生
涯“第一粒扣子”。

警示教育片中，一个个反面

案例展现了曾经的“优秀员工”如
何一步步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最终付出沉痛的代价。通过以案
为鉴的方式，引导新员工抵御不
良思想的侵袭，珍惜人生和职业
前途。

为帮助新员工尽快适应银行
工作，更好地健康成长，建行宁夏
区分行纪委驻分行营业部纪检组
提出新员工廉洁警示教育“六
关”：一是积极向上，过好思想政
治关；二是加强学习，过好业务素
质关；三是扎实工作，过好爱岗敬
业关；四是遵规守纪，过好廉洁从
业关；五是谨慎交往，过好人情世
故关；六是树立目标，过好理想信
念关。 （高卉）

本报讯（记者 何巧云） 9月
5日至11日是第九届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吴忠监狱以“网络安全
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
题，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
传活动，全面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牢固树立网络安全理念，着力提
升全狱网络安全等级水平，筑牢
网络安全防线。

通过“线上+线下”“引导+宣
传”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网络
安全操作培训及网络安全知识宣
讲，深入分析当前网络安全形势，
提升警察职工网络安全意识、防

护水平。围绕重点部位开展隐患
排查工作，及时修补监狱网络安
全薄弱节点，增强监狱信息化系
统应用安全性。不断优化“证据
保全系统”“刑法执法网上协同办
案平台”“智能管控平台”等14款
软件系统，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
应急预案演练，提升应对网络攻
击防御能力。

吴忠监狱将陆续通过线上课
堂、专题论坛、展示宣传等活动，
推动网络安全工作取得实效，构
筑一道坚固的网络安全防线，为
维护网络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马妮娜）“我代表
全体警察教师庄严承诺：自觉增强立德
树人、改造育人的荣誉和使命感，把更
多的阳光引入高墙，用温润的春雨洗涤
蒙尘的心灵。”9月7日，宁夏女子监狱举
办“狱园名师”优秀警察教师表彰会，获
奖警察教师代表杨静说。

表彰会对 3名获得“全区警察教师
优质课”、3名荣获“狱园名师”、9名荣获

“优秀警察教师”称号的警察教师进行
了表彰奖励。近年来，宁夏女子监狱警

察教师不断创新教育改造方法、丰富教
育改造载体，积极探索“云端课堂”“线
上+线下”等新型授课模式，“花匠”等 3
个工作室被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命名为
全区监狱教育改造“创新工作室”；驻狱
法律援助站成功挂牌；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3批次，199名罪犯取得各类职业技能
证书；1名警察教师被评为“全国教育转
化专家”，1名警察教师被评为全区“十
大教育改造能手”，为维护监狱持续安全稳
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记者 王潇翊）被告人马
某盗窃手机，在证据充分、事实清楚的
情况下，依然拒不认罪。他的辩护人尊
重客观事实和证据，独立行使辩护权，
毅然作有罪辩护。

今年2月26日16时许，马某在银川
市金凤区福州街BRT公交站台，趁被害
人张某乘坐 102路公交上车之机，将张
某装在上衣口袋内的一部手机盗走，后
销赃得现金1000元。经鉴定，被盗手机

价值 1700元。3月 4日，马某被抓获归
案。根据收集到的视听资料、赃物、被
害人陈述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言等，一系
列证据都指向马某实施了盗窃。然而，
马某拒不认罪。

对此，银川市金凤区检察院零口供

批准逮捕。金凤区法院审理中，马某的
辩护人尊重客观事实和证据，独立行使
辩护权，作有罪辩护，认为马某的行为
构成盗窃罪。今年4月19日，一审法院
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 9个月，并
处罚金 1000元。马某提出上诉。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
阅卷、讯问上诉人并听取辩护人、检察
人员意见，认为事实清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据了解，2007年至今，马某多次触犯
法律。2007年、2009年，两次因吸毒被公
安机关强制戒毒。2014年因殴打他人被
处罚；2015年因阻碍执行职务被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2019年6月和12月，相继两
次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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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公安“开放日”零距离倾听群众意见

男子盗窃面对铁证拒不认罪

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作有罪辩护

宁夏女子监狱表彰青年警察教师
9 月 6 日 凌

晨，固原市消防救
援支队基层消防
救援站开展夜间
紧急拉动，全面检
验队伍快速反应
能力。

本报记者 苏
克龙 通讯员 杨
晓龙 摄

吴忠监狱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建行宁夏区分行纪委驻分行营业部纪检组

开展新员工廉洁警示教育


